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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南国际刑事法庭规约》 ,第 21条第 4款。

③Prosecutorv.Milosevic, Transcript, CaseNo.IT-02-54, TrialChamber, 30 August2001, p.18.

从卡拉季奇案看被告人的自我辩护权
张膑心

(中国人民大学 法学院 ,北京 100872)

　　[摘　要 ]卡拉季奇被捕后 , 对他的审判被广为关注。卡拉季奇案目前暂时中止 , 以待法庭为其指定的律师熟

悉案件之后再重新开庭。被告人在刑事程序中有权选择自我辩护而不要律师代为辩护 , 但这一权利在国际刑事法

庭的实践中带来了不小的问题。本文考察了这些问题 , 并对目前前南国际刑事法庭在这一问题上的实践进行分

析 ,试图提出合适的解决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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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 7月 ,前波黑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卡拉季奇在藏匿了十三年之后被捕 ,并旋即被移交给前南国际

刑事法庭。作为前波黑塞族的重要领导人 ,卡拉季奇被捕引起了世界的瞩目 ,对他的审判也成为米洛舍维奇

案之后前南国际刑事法庭最受关注的案件 。 2009年 10月 26日 ,该案终于开始审理 ,然而卡拉季奇本人却并

没有到庭 ,理由是他没有被给予足够的时间来准备辩护
①
。此后 ,卡拉季奇一直以同样的理由拒绝出庭 。法

庭最后决定为他指定一名 “备用律师 ”,如果卡拉季奇继续拒绝出庭而妨害庭审的正常进行的话 ,将由该律师

代表他参与庭审 。考虑到律师需要一段时间来熟悉案件和准备辩护 ,庭审被推迟到 2010年 3月重新开始
②
。

一 、关于自我辩护权的法律规则

就前南国际刑事法庭的诉讼程序来说 ,法庭必须遵守其自己的规约和 《程序和证据规则 》。法庭规约关

于被告人权利有明确的规定 ,被告人被赋予了一些 “最低限度的保证 ”,其中包括 “出席受审并亲自替自己辩

护或经由他自己所选择的法律帮助进行辩护……在司法利益有此需要的案件中 ,为他指定法律帮助 。”
1
这一

规定直接来自于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ICCPR)第 14条关于公平审判权的规定 ,与公约的措辞完

全一样 。除了 ICCPR之外 , 《欧洲人权公约 》、《美洲人权公约》、国际刑事法院 《罗马规约 》等区域性和国际性

的法律文件都有类似的规定。根据《前南国际刑事法庭规约 》的这一规定 ,并参考其他国际条约和其他法律

文件 ,前南国际刑事法庭在米洛舍维奇案中说道:“被告人有权请律师 ,但他也有权不要律师……如果本法庭

(强行)为被告人指定律师 ,那是不对的 ,因为那将会与国际习惯法相冲突。”
③

二 、在国际刑事法庭实践中产生的问题

国际刑事法庭第一次遇到与被告人自我辩护权有关的问题是在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的巴拉亚圭扎

(Barayagwiza)案中。该案中 ,被告人巴拉亚圭扎先是以其律师 “缺乏能力 、诚实 、忠诚 、勤奋 ”为由 ,要求辞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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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上诉庭于是给他指定了新的律师 。但他又拒绝接受指定的律师 ,还要求他们不能代表他出庭 。这种行

为被法庭认为是 “企图破坏庭审的行为 ”, “巴拉亚圭扎实际上是在抵制联合国法庭 ”,法庭裁定道律师不能

遵守巴氏的指示而退出程序
①
。

自我辩护权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 ,则是米洛舍维奇接受审判的时候 。米洛舍维奇从第一次在法庭出现

开始 ,即坚决拒绝律师为其辩护 ,他不断地攻击法庭的合法性 ,在法庭上发表从法律上来说与案件无关的言

论 ,对证人使用不合适的语言。其目的似乎并不在于为自己进行刑事辩护 ,而在于利用法庭这个舞台继续宣

扬其政治观点。米洛舍维奇对法庭合法性的质疑 、对西方国家操纵法庭的指控 ,赢得了很多人的同情 ,如塞

尔维亚的民意调查显示很多塞族人相信对米洛舍维奇的审判是不公正的
②
。

①Prosecutorv.Barayagwiza, DecisiononDefenceCounselMotiontoWithdraw, CaseNo.ICTR-97 -19-T, TrialChamber, 2

November2000, para.24.

②MichaelP.Scharf, Self-representationversusAssignmentofDefenceCounselbeforeInternationalCriminalTribunals, 4 J.Int'l

Crim.Just.31, pp.32-33.

③Prosecutorv.Seselj, OrderConcerningAppointmentofStandbyCounselandDelayedCommencementofTrial, CaseNo.IT-03-

67-PT, TrialChamber, 25 October2006.

④⑤Prosecutorv.Seselj, DecisiononAppealAgainsttheTrialChamber'sDecision(No.2)onAssignmentofCounsel, CaseNo.IT-

03-67-AR73.4, AppealsChamber, 8 December2006, para.30.

1从当时国内外媒体的报道中即可看出案件进程给普通公众造成的印象。

⑥Prosecutorv.Karadzic, DecisionontheAccused'sMotiontoVacateAppointmentofRichardHarvey, CaseNo.IT-95-5/18-T,

TrialChamber, 23December2009.

　　米洛舍维奇之后 ,又一个激起广泛关注和争议的关于自我辩护权的案件是舍舍利案。舍舍利同样拒绝

律师代表其进行辩护 ,而要行使自我辩护权。他也同样被法庭认为实施了妨碍法庭正常审判的行为 ,包括在

法庭上使用辱骂性的语言 、不遵守法庭关于提交动议等的命令 、不尊重法庭等等。初审庭于是为其指定了备

用律师 ,并警告如果他的妨碍行为继续的话 ,法庭会让该备用律师代表他进行诉讼
③
。这遭到了舍舍利的强

烈反对 ,并直接导致他开始绝食和拒绝接受治疗。在绝食四周之后 ,舍舍利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 ,被强行送

到医院接受治疗 。随后上诉庭即裁决道应当允许舍舍利进行自我辩护 ,从而推翻了初审庭之前指定律师的

行为 ,上诉庭还进一步决定在初审庭指定律师之后所进行的庭审程序全部无效 ,应当等待舍舍利身体痊愈之

后重新开庭
④
。很显然 ,这一戏剧性的案件进程是以舍舍利的 “胜利 ”而告终的 ,尽管上诉庭强调说其裁决不

能被理解为 “奖励舍舍利的行为 ”
⑤
,但这种刻意的撇清难免有此地无银之嫌。案件的进程给人的印象就是

舍舍利以绝食换取权利 ,而法庭则在这种极端的行为面前不得不让步 ,这无疑损害了法庭在公众印象中的权

威性
1
。

现在 ,卡拉季奇是又一个选择了自我辩护的前塞尔维亚高级领导人 。虽然卡拉季奇目前并没有反对法

庭为其指定备用律师 ,但他确曾向法院请求辞退现在指定给他的律师
⑥
。卡拉季奇会不会 、以及会在多大程

度上与其指定的律师合作 ,三月份重新开庭之后 ,他会不会仍然试图拖延庭审或者以其他方式阻碍诉讼的正

常进行 ,还是未知之数 。围绕着自我辩护权的争论很可能还会继续 ,它确实给法庭造成了不小的困扰 ,尤其

是考虑到选择自我辩护的往往是非常高级别的前领导人 ,他们既有卓越的辩才 ,更仍然保持着不容小视的政

治影响力。他们在法庭上的行为如果是由律师做出的 ,可能会导致该律师被驱逐出法庭 、甚至吊销营业执

照 ,但是对于为自己辩护的被告人 ,则不能采取这样的措施 。倘若他们不受限制地以行使自我辩护权为名 ,

反而利用庭审的机会宣扬其政治观点 、攻击法庭和损害庭审的正常进行 ,无疑会大大影响前南法庭的运作和

声誉。

三 、对法庭对策的分析

针对以上所说的问题 ,前南国际刑事法庭的判例法中对自我辩护权的解释也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 。

初审庭在舍舍利案中于 2009年 11月 24日做出的一个决定 ,可以说对法庭到目前为止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

进行了一个总结 。在该决定中 ,法庭重申了以前的相关判决中一再指出的原则 ,即自我辩护权是被告的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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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原则 ,但它并非绝对 ,而是应当受到一定的限制
①
。法庭随后列出了可以对自我辩护权加以限制的五个

条件 ,而且这五个条件必须同时满足:

一是被告人必须以一种破坏性的方式行为 ,即被告人必须重复性地实施了破坏性的行为 ,这些行为实质

性地并长时间地阻碍了审判的正常和迅速进行 ,但并不要求这种行为一定要是故意的;二是在法庭对被告人

的自我辩护权实施任何限制之前 ,法庭必须给被告明确的正式警告 ,这一警告必须明确说明什么样的行为被

法院认为是破坏性的 ,以及如果该行为继续的话 ,被告的自我辩护权将被限制或剥夺 ,以给被告一个机会来

修正其行为;三是所谓的 “白板原则” ,即在做出警告之后 ,必须要有新的破坏行为 ,法庭才可以给被告人指定

律师;四是比例原则 ,即对被告的自我辩护权所做出的限制必须为法庭保证审判的合理速度所必须。最后一

个条件是在决定对自我辩护权做出限制之前 ,法庭有义务给予被告人听审的机会
②
。

这五个条件看起来非常清楚 ,而且似乎是合理的 ,但是法庭接下来在适用时对它们的解释 ,却颇有难以

服人之处。该决定针对的是检察官给被告人指定律师的请求 ,检察官提出该请求的原因是被告人持续进行

妨碍法庭进程的活动 ,包括在其网站上公开发布了一本含有被保护证人保密信息的书 ,而且在因此被判藐视

法庭后并没有从其网站上移除这本书 。检察官认为这一行为 ,加上被告人对证人的恐吓等一贯的破坏性行

为 ,使得他不应再进行自我辩护
③
。

①Prosecutorv.Milosevic, ReasonsforDecisionontheProsecutionMotionConcerningAssignmentofCounsel, CaseNo.IT-02-54,

TrialChamber, 4 April2003, para.40.

②Prosecutorv.Seselj, PublicVersionofthe"ConsolidatedDecisiononAssignmentofCounsel, AdjournmentandProsecutionMotion

forAdditionalTimewithSeparateOpinionofPresidingJudgeAntonettiinAnnex", CaseNo.IT-03-67-T, TrialChamber, 24 No-

vember2009, paras.52-57.

③④⑤Prosecutorv.Seselj, PublicVersionofthe"ConsolidatedDecisiononAssignmentofCounsel, AdjournmentandProsecutionMo-

tionforAdditionalTimewithSeparateOpinionofPresidingJudgeAntonettiinAnnex", CaseNo.IT-03-67-T, TrialChamber, 24

November2009, paras.39-42.

⑥Prosecutorv.Seselj, DecisiononAppealAgainsttheTrialChamber'sDecisiononAssignmentofCounsel, CaseNo.IT-03-67-

AR73.3, AppealsChamber, 20 October2006, para.32.

1参见联合国安理会第 827号决议(1993年)。

2上诉法庭当时的决定显然是出于现实考虑而妥协的产物 , 在法律推理上亦多有瑕疵。

　　法庭在按照上述五个条件一一考察的时候 ,首先是在被告人的行为这一条件下排除了被告人没有从网

站上移除其书的行为 ,理由是该案还在由上诉法庭进行审理
④
。关于警告的问题 ,法庭承认上诉法庭在其

2006年 10月 20号的一份决定中确实警告过被告人 ,但却认为在 2006年的决定中所发出的警告并非针对出

书这一行为 ,因此不能因为当时的警告就认为这一条件已经满足 ,而是应当由法院现在再发布一个新的警

告
⑤
。这里的推理是很有问题的 ,且不说检察官并不是单单以出书这一行为而提出的请求 ,被告人还有其他

妨碍庭审的行为 ,就是说 2006年的决定 ,事实上该决定中的警告是针对被告当时一系列的破坏性行为的 ,其

中上诉庭明确提到了 “披露被保护证人的名字 ”
⑥
。应当说 ,只要曾经有过正式的和明确的警告 ,那么这一条

件就应当被认为是已经满足了。即使要对警告的内容加以要求 ,也应当是只要就同一类行为有过警告就已

经足够了。如果说要求必须对某一具体行为发出过警告 ,那岂不是意味着只要被告人不断地改变行为模式 ,

采取新的行为来妨碍庭审的进程 ,法院就永远不能限制其自我辩护权? 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

事实上 ,法庭做出判决的根本原因是出于现实性的考虑 。舍舍利曾经绝食抗议为其指定律师并引起轩

然大波 。在米洛舍维奇死亡之后 ,前南国际刑事法庭不能再接受重要的被告人在判决之前死亡的后果 。众

所周知 ,刑事案件的被告人有被推定为无罪的权利。换言之 ,从法律上说 ,在有罪判决做出之前 ,被告人就是

无罪的 。前南法庭成立的目的即是审判对前南战争中违反国际法的行为负有重要责任的人 ,并将他们绳之

以法
1
。法庭需要以审判的形式留下对历史真相完整而权威的记录 ,惟有这样 ,法庭的工作才是有意义的 。

也正是因为此 ,才有前面提到的在舍舍利因绝食而生命垂危之后上诉法庭迅速的妥协 ,允许他进行自我辩

护
2
。

现在 ,舍舍利虽然不再绝食 ,但如果为他指定律师 ,难保他不会故伎重施。更重要的是 ,如果现在指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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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 ,一方面没有办法完全阻止舍舍利现在所为的破坏性行为 ,如在其个人网站上公布证人信息等;另一方面 ,

指定的律师需要被给予一段时间来熟悉案件 ,像卡拉季奇的指定律师被给予了三个半月的时间来做准备 ,而

这还是在卡拉季奇案尚未进入实质审判的情况下 ,舍舍利案已经进行了数年 ,律师需要重新熟悉所有已经进

行过的庭审程序 ,包括所有证人证言等 ,势必需要更多的时间 ,从而造成对审判程序的拖延。与其如此 ,不如

继续现在的审理程序 ,而由法庭采取针对具体行为的个别措施来限制和阻止舍舍利损害庭审进程的行为 ,反

而强过指定律师而面对必然的庭审延迟 ,以及由于被告人极有可能不合作而另生枝节
①
。

①Prosecutorv.Seselj, PublicVersionofthe"ConsolidatedDecisiononAssignmentofCounsel, AdjournmentandProsecutionMotion

forAdditionalTimewithSeparateOpinionofPresidingJudgeAntonettiinAnnex", CaseNo.IT-03-67-T, TrialChamber, 24 No-

vember2009, paras.80-81, 87.

1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第 14条;《前南国际刑事法庭规约》 ,第 21条 , 第 4款。

2前南国际刑事法庭《程序和证据规则》 ,第 45条。

3 《前南国际刑事法庭规约》 ,第 20条第 1款。

②Prosecutorv.Seselj, PublicVersionofthe"ConsolidatedDecisiononAssignmentofCounsel, AdjournmentandProsecutionMotion

forAdditionalTimewithSeparateOpinionofPresidingJudgeAntonettiinAnnex", CaseNo.IT-03-67-T, TrialChamber, 24 No-

vember2009, p.35.

③CoranSluiter, "FairnessandtheInterestsofJustice":IllusiveConceptsintheMilosevicCase, 3J.Int'lCrim.Just.9.

④CompilationofGeneralCommentsandGeneralRecommendationsAdoptedbyHumanRightsTreatyBodies, UN.Doc.HRI/

GEN/1/Rev.7, 12 May2004, p.135, GeneralCommentNo.13 AdoptedbytheHumanRightsCommittee, para.1.

　　法庭的这种现实考虑本身并没有错。无论是 ICCPR对被告人权利的规定 ,还是法庭规约本身 ,都要求在

“司法利益需要”的情况下 ,为被告人指定法律帮助
1
。前南法庭的《程序和证据规则 》进一步明确了初审庭可

以自己决定为了司法利益而为被告人指定律师
2
。法庭有义务保证审判的公正和迅速 ,为了这一目的 ,法庭

被赋予了而且也应当拥有合理的自由裁量权
3
。法庭完全可以运用其自由裁量权 ,明确其做出判决的真实依

据 ,而不是用有瑕疵的法律推理来与欲盖弥彰地掩盖其现实考虑。因为案件的事实情况各不相同 ,但法律标

准却在一般情况下都会被后来的判决所沿用 。基于案件事实的现实考虑是法庭自由裁量的范畴 ,但错误或

不合理的法律标准则会给后来的案例造成负面的影响。

在这一点上 ,做出该决定的法庭的主审法官安东内蒂(Antonetti)法官就要坦白得多。安东内蒂法官在

该决定中附加了一个分别意见 ,他在该意见中说道:“我想明确指出 ,指定律师将会让本法庭处于之前第二初

审庭在指定备用法官时所处的境地(即被告绝食时的境地)……强制指定(律师)导致的明显的失败不应当

被本法庭所重复 。”
②
很显然 ,这才是法庭做出其决定的真实原因 ,也应当是法庭在其多数意见中明确陈述的

原因。

四 、结　论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 ,围绕着自我辩护权所产生的种种问题和争议 ,都归结在一对矛盾之上 ,即维护

法庭审判的秩序和正常进行 ,和尊重被告人选择自我辩护的权利之间的矛盾 ,也经常被称为 “公平和公正之

争 ”———保护被告人公平审判的权利 ,和保护司法公正的需要
③
。但是 ,笔者认为 ,这种争议并非问题的实质 。

如果我们更进一步考察 ,就会发现上述矛盾实际上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之上 ,即被告人公平审判的权利和司

法的正常运行和司法利益的保护是同一层面上相互冲突的价值考量 。然而 ,保护被告人的权利本身并不是

目的 ,而只是一种手段 。正如人权事务委员会在其对 ICCPR的评论中所明确指出的 , ICCPR第 14条对公平

审判权的规定目的在于保证司法的正常进行 ,该条中对个人权利的保障都是为了满足这一目的而设置的 ,而

并非是与这一目的平行的追求
④
。因此 ,对被告人权利的保障 ,包括对自我辩护权的保障 ,无论如何也不能以

牺牲司法程序的正常进行为代价 ,司法利益的考量应当是第一位的 ,也正因为此 ,法庭应当更坚决地实施其

自由裁量权 ,在必要的时候限制甚至剥夺被告人自我辩护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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